
FATF 最新评估凸显银行反洗钱处罚风险点 

  

总部位于巴黎的国际反洗钱官方组织 FATF(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于 10月

6日公布了对中国 2021年的“强化后续报告”（FUR）。 

按 FATF工作流程，在 2019年 2月通过中国“互评估报告”（MER）后，对于

存在的问题，中国需要每年向 FATF报告整改进展，接受年度强化后续报告评估，

并在 3年后（2024 年）接受 FATF的检验，参与下一轮全球互评估。 

参与反洗钱国际互评估具有重要意义。对国家而言，有利于通过 FATF 积极

参与规则讨论与国际治理；对国内金融机构而言，有助于发现差距，提升反洗钱

技能水平。 

经过一年多的整改，我国 2020年 10 月接受 FATF首次 FUR评估。对比 FATF

的 40 条建议，评估认为共有 25 条达到了“合规”和“大致合规”，但仍有共计

15条尚存较大差距，包括有 9条“部分合规”和 6条“不合规”。 

这 6条“不合规”尤其凸显了我国反洗钱工作在两方面不足：一是银行等金

融机构在尽职调查中，对客户身份识别、制裁及最终受益人识别不到位（涉及 3

条内容）；二是对支付等特定非金融机构，在尽调、风险评估、监管措施等方面

要求不明确（涉及另外 3条内容）。 

FATF 所指出的“部分合规”和“不合规”内容，显然已被列为监管整改的重

点。事实上，从监管处罚就可见一斑。2020 年中国反洗钱惩戒力度骤然加大，罚

款总额比 2019年猛增了 2倍。其中 52％的罚金来自银行，首要原因就是客户身

份识别不到位；42％的来自支付机构，最高单笔罚款达 6124 万元。监管整改和

处罚重点正好准确应对了上述 FATF指出的 6条“不合规”内容。  

同理，2021 年 10 月 FATF 所作的最新强化后续评估报告，也势必成为下一

阶段监管整改的重点。作为金融机构反洗钱合规风险管控的重中之重，以下两个

方面值得予以特别关注： 

一、准确把握政策法规并调整反洗钱工作重点  

一是要落实风险为本理念。针对去年评估报告提出的“不合规”和“部分合

规”问题，2021 年以来，监管机构已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2021 年 1 月

的反洗钱风险自评估指引，要求金融机构落实风险为本理念，法人金融机构必须



在今年年内制定或更新自评估制度，明年年底之前完成首次洗钱风险自评估。 

二是要强化尽调。2021 年 3 月，刑法修正案明确了自洗钱行为独立构成犯

罪；同月，人民银行发布金融机构尽职调查和身份识别及记录保存管理办法修订

草案，进一步完善了对尽调对象、范围和措施的要求；4月，发布反洗钱和反恐

怖融资监督管理办法，明确了金融机构反洗钱内控和风险管理要求；6月，公布

反洗钱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对标国际水准，明确特定非金融机构也应建立健

全反洗钱内控制度，履行客户尽调等反洗钱义务。 

二、重点关注整改相关的检查与处罚实务要点 

为提高对重点领域违规的惩戒效应，反洗钱检查和行政处罚力度将持续加码。

2021年上半年，监管机构处罚的机构总数，比起 2020年上半年已经增长约 49％，

主要集中在 142 家银行和 13 家支付机构，首要罚点就是尽调过程中未按规定履

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对个人处罚金额，也从 2020 年上半年的 785.4 万元上升

至 1142 万元，处罚对象包括了董事长、副行长、合规审计、信息科技管理总经

理，以及反洗钱岗位等各层级人员。 

FATF 第二次强化后续评估表明反洗钱整改已初见成效，但依然任重而道远。

2020年存在较大差距的 15条已减少至 9 条。其中 3条“部分合规”主要涉及反

恐定向制裁、政治公众人物的尽职调查、特定非金融机构相关措施的实施；6条

“不合规”依然如故，涉及反扩散定向制裁、特定非行业落实客户尽调、监管规

章和监管实施、法人受益所有权和法律透明度安排等。显然，未来三年金融机构

仍需特别关注这 9 条的相关内涵。除了监管本身需要调整之处外，毫无疑问其必

将成为监管惩戒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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